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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1996年5月15日
【實施日期】1996年9月1日

【法規沿革】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1996年5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六十九號公佈；自1996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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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根據教育法和勞動法，制定本法。
第2條
　　本法適用於各級各類職業學校教育和各種形式的職業培訓。國家機關實施的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專門培訓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
第3條
　　職業教育是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勞動就業的重要途徑。
　　國家發展職業教育，推進職業教育改革，提高職業教育品質，建立、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進步需要的職業教育制度。
第4條
　　實施職業教育必須貫徹國家教育方針，對受教育者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傳授職業知識，培養職業技能，進行職業指導，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質。
第5條
　　公民有依法接受職業教育的權利。
第6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發展職業教育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行業組織和企業、事業組織應當依法履行實施職業教育的義務。
第7條
　　國家採取措施，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扶持少數民族地區、邊遠貧困地區職業教育的發展。
　　國家採取措施，幫助婦女接受職業教育，組織失業人員接受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扶持殘疾人職業教育的發展。
第8條
　　實施職業教育應當根據實際需要，同國家制定的職業分類和職業等級標準相適應，實行學歷證書、培訓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
　　國家實行勞動者在就業前或者上崗前接受必要的職業教育的制度。
第9條
　　國家鼓勵並組織職業教育的科學研究。
第10條
　　國家對在職業教育中作出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給予獎勵。
第11條
　　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負責職業教育工作的統籌規劃、綜合協調、宏觀管理。
　　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勞動行政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在國務院規定的職責範圍內，分別負責有關的職業教育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本行政區域內職業教育工作的領導、統籌協調和督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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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國家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和教育普及程度，實施以初中後為重點的不同階段的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職業學校教育與職業培訓並舉，並與其他教育相互溝通、協調發展的職業教育體系。
第13條
　　職業學校教育分為初等、中等、高等職業學校教育。
　　初等、中等職業學校教育分別由初等、中等職業學校實施；高等職業學校教育根據需要和條件由高等職業學校實施，或者由普通高等學校實施。其他學校按照教育行政部門的統籌規劃，可以實施同層次的職業學校教育。
第14條
　　職業培訓包括從業前培訓、轉業培訓、學徒培訓、在崗培訓、轉崗培訓及其他職業性培訓，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分為初級、中級、高級職業培訓。
　　職業培訓分別由相應的職業培訓機構、職業學校實施。
　　其他學校或者教育機構可以根據辦學能力，開展面向社會的、多種形式的職業培訓。
第15條
　　殘疾人職業教育除由殘疾人教育機構實施外，各級各類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接納殘疾學生。
第16條
　　普通中學可以因地制宜地開設職業教育的課程，或者根據實際需要適當增加職業教育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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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條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舉辦發揮骨幹和示範作用的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對農村、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依法舉辦的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給予指導和扶持。
第18條
　　縣級人民政府應當適應農村經濟、科學技術、教育統籌發展的需要，舉辦多種形式的職業教育，開展實用技術的培訓，促進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
第19條
　　政府主管部門、行業組織應當舉辦或者聯合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組織、協調、指導本行業的企業、事業組織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
　　國家鼓勵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發展職業教育。
[bookmark: a20]第20條
　　企業應當根據本單位的實際，有計劃地對本單位的職工和準備錄用的人員實施職業教育。
　　企業可以單獨舉辦或者聯合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也可以委託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對本單位的職工和準備錄用的人員實施職業教育。
　　從事技術工種的職工，上崗前必須經過培訓；從事特種作業的職工必須經過培訓，並取得特種作業資格。
第21條
　　國家鼓勵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
　　境外的組織和個人在中國境內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的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22條
　　聯合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舉辦者應當簽訂聯合辦學合同。
　　政府主管部門、行業組織、企業、事業組織委託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實施職業教育的，應當簽訂委託合同。
第23條
　　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實施職業教育應當實行產教結合，為本地區經濟建設服務，與企業密切聯繫，培養實用人才和熟練勞動者。
　　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可以舉辦與職業教育有關的企業或者實習場所。
第24條
　　職業學校的設立，必須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有組織機構和章程；
　　（二）有合格的教師；
　　（三）有符合規定標準的教學場所、與職業教育相適應的設施、設備；
　　（四）有必備的辦學資金和穩定的經費來源。
　　職業培訓機構的設立，必須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一）有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
　　（二）有與培訓任務相適應的教師和管理人員；
　　（三）有與進行培訓相適應的場所、設施、設備；
　　（四）有相應的經費。
　　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設立、變更和終止，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第25條
　　接受職業學校教育的學生，經學校考核合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發給學歷證書。接受職業培訓的學生，經培訓的職業學校或者職業培訓機構考核合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發給培訓證書。
　　學歷證書、培訓證書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作為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的畢業生、結業生從業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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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條
　　國家鼓勵通過多種渠道依法籌集發展職業教育的資金。
第27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制定本地區職業學校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國務院有關部門應當會同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本部門職業學校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職業學校舉辦者應當按照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足額撥付職業教育經費。
　　各級人民政府、國務院有關部門用於舉辦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財政性經費應當逐步增長。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挪用、克扣職業教育的經費。
第28條
　　企業應當承擔對本單位的職工和準備錄用的人員進行職業教育的費用，具體辦法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會同國務院財政部門或者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依法規定。
第29條
　　企業未按本法第二十條的規定實施職業教育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收取企業應當承擔的職業教育經費，用於本地區的職業教育。
第30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按照教育法的有關規定決定開徵的用於教育的地方附加費，可以專項或者安排一定比例用於職業教育。
第31條
　　各級人民政府可以將農村科學技術開發、技術推廣的經費，適當用於農村職業培訓。
第32條
　　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可以對接受中等、高等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的學生適當收取學費，對經濟困難的學生和殘疾學生應當酌情減免。收費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
　　國家支援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設立職業教育獎學金、貸學金，獎勵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或者資助經濟困難的學生。
第33條
　　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舉辦企業和從事社會服務的收入應當主要用於發展職業教育。
第34條
　　國家鼓勵金融機構運用信貸手段，扶持發展職業教育。
第35條
　　國家鼓勵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對職業教育捐資助學，鼓勵境外的組織和個人對職業教育提供資助和捐贈。提供的資助和捐贈，必須用於職業教育。
第36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當將職業教育教師的培養和培訓工作納入教師隊伍建設規劃，保證職業教育教師隊伍適應職業教育發展的需要。
　　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可以聘請專業技術人員、有特殊技能的人員和其他教育機構的教師擔任兼職教師。有關部門和單位應當提供方便。
第37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以及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的組織、公民個人，應當加強職業教育生產實習基地的建設。
　　企業、事業組織應當接納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學生和教師實習；對上崗實習的，應當給予適當的勞動報酬。
第38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當建立、健全職業教育服務體系，加強職業教育教材的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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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條
　　在職業教育活動中違反教育法規定的，應當依照教育法的有關規定給予處罰。
第40條
　　本法自1996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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